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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鹏博士 600804 工益股份

公司债 上海证券交易所 17鹏博债 143143 -

公司债 上海证券交易所 18鹏博债 14360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曦 梁京浩

电话 010-52206808 010-51183902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11号航星科

技园5号楼3层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11号航星科

技园5号楼3层

电子信箱 chenxi20@btte.net liangjh@btte.net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2,265,131,065.47 11,834,905,970.27 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911,671,319.95 900,393,834.59 112.3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143,156,050.98 2,850,829,742.49 -2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02,539,026.93 325,189,304.94 20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363,389.62 20,523,845.76 38.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74,421,680.96 390,160,663.69 -4.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1.32 35.78 增加35.5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2 0.18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2 0.18 300.0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0,29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

法人

8.03 115,035,640 0 质押 115,030,010

深圳市聚达苑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

法人

3.87 55,440,000 0 质押 55,280,000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2.77 39,727,900 0 无 0

潘永福 境内自然人 2.33 33,425,801 0 无 0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中原信托·

定向资管投资项目集合资金信

托合同

其他 2.07 29,597,820 0 无 0

深圳市鹏博利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

法人

0.94 13,408,128 0 质押 13,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9 12,681,092 0 无 0

杨学平 境内自然人 0.81 11,562,719 0 质押 11,500,000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方圆－东方28号私

募投资基金

其他 0.72 10,306,700 0 无 0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方圆－东方6号私募

投资基金

其他 0.69 9,900,1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聚达苑投资有限公司

57.14%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两者具有关联关系为一致行动人。2）深

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鹏博利泰投资有限公司50%的股

权，二者具有关联关系。 3）杨学平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4）除上述

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鹏博士电信传

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17年

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

17鹏博债 143143

2017年 6月 16�

日

2022年 6�月 16

日

4.6165 6.00

鹏博士电信传

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18年

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

18鹏博债 143606

2018年4�月 25�

日

2023年4�月 25

日

9.4902 7.0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83.78 91.7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5.06 5.33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

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804� � � � � � � � � �证券简称：鹏博士 公告编号：临2021-072

债券代码：143143� � � � � � � � � �债券简称：17鹏博债

债券代码：143606� � � � � � � � � �债券简称：18鹏博债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通知以邮件、

电话方式于2021年8月13日发出，会议于2021年8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7人，实际参会董

事7人。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通

过以下议案：

一、《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董事会对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 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并能真实地反映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规范公司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决策程序，促使董事和董事会有效地履行其职

责，提高董事会规范运作和科学决策水平，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实际管理需求，公司对《董事会议事规

则》进行修订。

具体规则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该议案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范性

文件的最新修订内容，对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制度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做好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工作，明确公司重大信息的内部收集和管理办法，确保公司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披露所有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最新修订内容，对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修订〈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增强年报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提高年报信

息披露的质量和透明度，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拟对现行的《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

错责任追究制度》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600804� � � � � � � � � � � �证券简称：鹏博士 公告编号：临2021-073

债券代码：143143� � � � � � � � � � � �债券简称：17鹏博债

债券代码：143606� � � � � � � � � � � �债券简称：18鹏博债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以邮件、电话方式于2021年8月

13日发出，于2021年8月25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会监事3人，实际参会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

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

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监事会议事规则》的修订，能够进一步规范本公司监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

促使监事和监事会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责，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对公司《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上述议案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27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伟股份 股票代码 3009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廖恒星 曾高军

办公地址

贵州省铜仁市大龙经济开发区2号干道

与1号干道交汇处

贵州省铜仁市大龙经济开发区2号干道

与1号干道交汇处

电话 0856-3238558 0856-3238558

电子信箱 cngrir@cngrgf.com.cn cngrir@cngrgf.com.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355,804,059.81 2,955,572,289.21 18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7,879,586.34 154,112,565.98 21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425,969,611.28 101,204,134.66 320.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436,319.10 15,829,284.67 10.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60 0.300 18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60 0.300 18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6% 7.01% 4.9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5,858,809,757.12 9,864,111,074.13 6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93,715,029.90 3,836,687,231.67 11.9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6,46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南中伟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0.39%

344,000,

000

344,000,000

北京君联晟源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38% 24,979,000 24,979,000

邓伟明 境内自然人 3.67% 20,911,000 20,911,000

铜仁弘新成达

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4% 12,180,000 12,180,000

前海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1%

11,470,

000

11,470,000

兴资睿盈（平

潭）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福

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兴睿永瀛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1% 9,160,000 9,160,000

厦门建发新兴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厦门建

发新兴产业股

权投资贰号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2% 8,090,000 8,090,000

海富产业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海富长

江成长股权投

资 （湖北）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4% 7,640,000 7,640,000

贵州省贵鑫瑞

和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

司－贵州新动

能产业投资基

金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4% 7,630,000 7,630,000

兴投 （平潭）

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江苏疌

泉绿色产业股

权 投 资 基 金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2% 6,930,000 6,9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股东湖南中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邓伟明、铜仁弘新成达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为关联方，其中湖南中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铜仁弘新成达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公司股东邓伟明及其妻子吴小歌共同控制。

2、公司股东兴资睿盈（平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兴睿永瀛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兴投（平潭）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江苏疌泉绿色产业股权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均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控制。

3、除上述股东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钦州市人民政府签

署中伟股份北部湾产业基地项目投资合同书。根据合同约定，

本项目总投资约230亿元人民币（包括固定资产及流动资金

投资，最终投资金额以项目实际投入资金为准），占地面积约

3500亩，分期开发，最终以项目实际建设情产况为准。 主要经

营三元前驱体、 四氧化三钴等前驱体开发以及金属镍钴及电

池材料综合循环利用。 其中一期项目投资约100亿元人民币

（包括固定资产及流动资金投资， 最终投资金额以项目实际

投入资金为准），主要建设年产15万吨前驱体和7万吨金属镍

钴及其综合循环回收设施，用地约1500亩，建设期为4年。

2021年1月21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1月21日及

2021年2月9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签署北部湾产业基

地项目投资合同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03）等公告。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伟香港新能源与

RIGQUEZA签署红土镍矿冶炼年产高冰镍含镍金属3万吨

（印尼）项目合资协议。 根据项目合资协议约定，公司全资子

公司与RIGQUEZA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省，Morowali县

印尼青山工业园内， 投资开发建设印尼中青新能源有限公司

红土镍矿冶炼年产高冰镍含镍金属3万吨（印尼）项目，并以

由各方（或各方关联公司）在印尼组建的合资公司印尼中青

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分期实施本项目，

公司子公司持有合资公司70%股权，RIGQUEZA持有合资公

司30%股权。

截止报告期末， 合资公司印尼中青新能源有限公司（PT.

ZhongTsing�New�Energy）完成注册登记并取得相应证照。

2021年4月9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4月9日披露

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

资 子 公 司 中 伟 香 港 新 能 源 与

RIGQUEZA签署红土镍矿冶炼年产高

冰镍含镍金属3万吨(印尼)项目合资协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5）。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中伟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与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中伟新能

源全球研发基地暨年产3.5万吨锂电前驱体材料及配套镍钴

资源、 电池循环回收项目落户国家级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合

同书。 根据合同约定，本项目总投资约13亿元人民币（其中固

定资产投资总计7亿元），建设中伟新能源全球研发基地暨年

产3.5万吨锂电前驱体材料及配套镍钴资源、电池循环回收项

目，产品广泛适用于新能源锂电池、动力电池等领域，本项目

占地面积约243.5亩，项目主体建设周期为18个月。

2021年05月18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5月18日披

露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签署中伟新能源全球研发基

地暨年产3.5万吨锂电前驱体材料及配

套镍钴资源、电池循环回收项目落户国

家级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合同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43）。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湖南中伟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增资2.8亿元人民币、向全资子公司湖南中伟正

源新材料贸易有限公司增资4亿元人民币、向全资子公司中偉

香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3.86亿港元。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完成湖南中伟新能源、中伟贸易两

家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2021年6月19

日、2021年7月1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6月19日、

2021年7月1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6）、《关

于全资子公司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

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不超过 500,000.00�万元资

金， 用于广西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北部湾产业基地三元

项目一期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

事项已经于2021年6月24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2021年7月12日召开的2021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2021年8月25日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

《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 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 认为公司符合发

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中

国证监会履行相关注册程序。 以上事项尚需经中国证监会同

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2021年6月25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6月25日披

露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

告。

证券代码：300919�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伟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4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已于2021年8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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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1年8月25日上午10点，在湖南省

长沙市运达中央广场B座15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1年8月14日以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

应到董事七人，实到七人，其中董事陶吴先生、葛新宇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邓伟明先生主持，会议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会议审议情况

1.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编制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认为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的经营情况，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平台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的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等公告。

2.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则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

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该项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平台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

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等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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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1年8月25日在湖南省长沙市运达中

央广场B座15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1年8月14日以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七

人，实到七人，其中监事王正浩先生、李德祥先生、蔡戎熙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贺启中先生主

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会议审议情况

1.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

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1年半年度的经营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平台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的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等公告。

2.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

存放和使用进行管理，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平台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

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等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804�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鹏博士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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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 敬请查阅本报

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1.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新风光 688663 -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候磊 孙鲁迁

电话 0537-7288529 0537-7288529

办公地址 山东省汶上县经济开发区金成路中段路北

山东省汶上县经济开发区金成路中段

路北

电子信箱 info@fengguang.com info@fengguang.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609,698,103.30 1,207,084,665.22 3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989,610,314.73 547,225,569.96 80.8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26,634,431.00 307,010,685.18 6.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0,966,295.79 41,337,224.21 -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008,816.86 39,668,400.49 -31.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393,341.75 16,190,768.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3 8.22 减少2.8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39 -25.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39 -25.64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4.74 3.42 增加1.32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12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截止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出

股份的限售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的股份数

量

兖矿东华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25 53,529,600 53,529,600 53,529,600 无 0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35 10,286,080 10,286,080 10,286,080 无 0

何洪臣 境内自然人 6.35 8,884,416 8,884,416 8,884,416 无 0

汶上开元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53 7,740,275 7,740,275 7,740,275 无 0

福建平潭利恒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1 5,186,176 5,186,176 5,186,176 无 0

深圳和光方圆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8 1,928,640 1,928,640 1,928,640 无 0

济宁英飞尼迪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8 1,928,640 1,928,640 1,928,640 无 0

济宁博创财务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9 1,804,800 1,804,800 1,804,800 无 0

红正均方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5 1,749,500 1,749,500 1,749,500 无 0

中泰创业投资（深圳）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25 1,749,500 1,749,500 1,749,5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663�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风光 公告编号：2021-021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1年8月26日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8月16日通过电子邮件等形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晓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和公司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监事会及全

体监事保证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了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情况，募集资金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信息

披露情况一致，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的

行为，亦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1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

特此公告。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688663 证券简称：新风光 公告编号：2021-022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

有关规定，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740号文）文件批复，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4,990,

000.00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4.48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506,655,2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

值税）人民币63,362,601.88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43,292,598.12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中兴华验字（2021）第030010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后，

已全部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355.02万元，其中储能PCS产品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使用人民币1,355.02万元，募集资金存储账户余额为人民币3,859.40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

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投向变

更等进行了规定，该制度经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保证

专款专用。 公司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会同保荐机构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汶上县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汶上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汶上支

行、 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汶上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监管协议得到切实履行。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

金。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明细列示如下：

单位：元

募投项目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户余额 备注

变频器和SVG研发升

级及扩产项目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济宁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汶上支行

815012301421042738 72,798.54 活期

轨道交通再生制动能

量吸收逆变装置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汶上支行

1608004729088899986 68,852.89 活期

储能PCS产品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汶上支行

37050168690809778888 10,055,799.75 活期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分行

531903175710999 169,726.10 活期

补充流动资金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汶上县支

行

15488401048888888 28,226,838.67 活期

合计 38,594,015.95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一。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未发生变更。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到位前， 利用自筹资金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累计21,309,440.82

元。 2021年4月29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

并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金额为人民币21,309,440.82元的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

金。 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节余募集资金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募集资金的情况。

（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并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

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自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含12个月）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

有效期和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包括但不限于产品选择、实际投资金额确定、协议的签署等。

本次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并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

项目的正常进行。 截至2021年6月30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本金人民币391,507,

000.00元，赎回本金人民币0.00元，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本金人民币391,507,000.00元。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明细如下表所示， 其余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作为

活期存款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将继续用于募投项目。

受托方 产品名称

理财金额（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产品类型

预期年化收益

率（%）

济宁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汶上支行

定期存款 14,975.70 2021-5-28 2021-5-20 保本型 3.4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汶上支行

结构性存款

业务

8,025.00 2021-6-11 2021-9-11 保本浮动收益型 1.54%-3.4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汶上支行

结构性存款

业务

3,650.00 2021-7-01 2021-10-01 保本浮动收益型 1.60%-3.5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汶上支行

结构性存款

业务

5,000.00 2021-6-15 2021-9-13 保本浮动收益型 1.05%-3.5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分行

结构性存款

业务

7,500.00 2021-6-22 2021-9-23 保本浮动收益型 1.54%-3.69%

（八）募集资金的其他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的其他使用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

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六、公司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说明

不适用。

附表一：《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7日

附表一：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1年6月30日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4,329.2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55.0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55.0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0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

项 目 ，

含部分

变 更

（ 如

有）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①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②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③ =

②-①

截至期

末投入

进 度

（%）

④

=②/①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行

性是

否 发

生重

大变

化

变频器和

SVG研发

升级及扩

产项目

否

14,

975.7

14,975.7

14,

975.7

0 0

-14,

975.7

0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轨道交通

再生制动

能量吸收

逆变装置

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否

8,

651.82

8,651.82

8,

651.82

0 0

-8,

651.82

0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储 能 PCS

产品研发

及产业化

项目

否

10,

380.16

10,

380.16

10,

380.16

1,

355.02

1,

355.02

-9,

025.14

13.05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否

7,

512.34

7,512.34

7,

512.34

0 0

-7,

512.34

0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补充流动

资金

否 17,500 2,809.24

2,

809.24

0 0

-2,

809.24

0

不适

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59,

020.02

44,

329.26

44,

329.26

1,

355.02

1,

355.02

-42,

974.24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年4月29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

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金额为人

民币2,130.94万元的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截至

报告期末， 公司以自筹资金投资募投项目1,320.76万元、 已支付发行费用

810.18万元，公司置换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为1,320.76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

产品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

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并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含

12个月）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2021

年6月30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本金人民币391,507,

000.00元， 赎回本金人民币0.00元， 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本金人民币391,

507,000.00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

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663 证券简称：新风光 公告编号：2021-023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为促进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更好的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其职能，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

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以及公

司实际情况的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对下设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进行调整。

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调整情况如下：

调整前：

名称 委员名单 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李田、张咏梅、候磊 李田

调整后：

名称 委员名单 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李田、张咏梅、张利 张利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成员保持不变。 以上委员

任期均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均按照《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27日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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